
附件1

2022年度乡（镇、街道）就业培训工作指标完成考评表

（一）就业培训工作（6分）
	项目

单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分）
	职业培训（4分）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得分
	

	1
	凤岗
	
	
	
	
	
	
	

	2
	虬江
	
	
	
	
	
	
	

	3
	夏茂
	
	
	
	
	
	
	

	4
	青州
	
	
	
	
	
	
	

	5
	富口
	
	
	
	
	
	
	

	6
	南阳
	
	
	
	
	
	
	

	7
	湖源
	
	
	
	
	
	
	

	8
	南霞
	
	
	
	
	
	
	

	9
	郑湖
	
	
	
	
	
	
	

	10
	大洛
	
	
	
	
	
	
	

	11
	高桥
	
	
	
	
	
	
	

	12
	高砂
	
	
	
	
	
	
	


附件2

2022年          乡（镇、街道）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二）项目工作（94分）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考  核  标  准
	自评
得分
	考核
得分

	一、平台建设（11分）
	1.平台建设
	4
	1.场所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服务大厅面积30-60平方米，并设立档案保管等专项工作区得2分，未达到要求酌情扣分。（2分）

2.窗口柜台、办公设施、计算机网络设备等所需的设施设备齐全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2.窗口建设
	4
	1.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所长，并已配备工作人员，其中：有1名专职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得2分。未配备专职人员不得分。（2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材料及图画得2分。（2分）
	　
	　

	
	3.制度建设
	3
	1.工作职责、服务办事程序公开公布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2.工作人员挂牌上岗，设立就业服务监督电话得1分，每少一个扣0.5分。（1分）
	　
	　

	二、就业服务（60分）
	4.政策宣传和用工信息发布
	2
	1.常年备有就业政策宣传册（单）和政策宣传栏得1分，少一项扣1分。（1分）

2.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通过政策宣传册（单）、宣传栏、LED显示屏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和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得1分，少一项扣0.5分。（1分）
	　
	　

	
	5.促进就业
	7
	有按要求已完成任务，建立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台账，台账内容齐全，并及时上报材料。查看台账，每少1项扣0.5分，台账内容不齐全或未及时报送材料扣0.5分。（7分）
	
	

	
	6.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查
	4
	1.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并及时上报得2分，不及时上报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2.摸清返乡（按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分类）群体，返乡后就业需求和创业意愿以及就业创业现状，建立台账得2分。不及时上报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7.长期失业者登记
	2
	做好长期失业人员（失业一年以上）排查登记工作，掌握其就业意愿、登记到人，定期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并对人员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得2分，未及时开展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
	
	

	
	8.求职招聘系统宣传推介使用情况
	18
	在窗口醒目位置摆放“三明市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宣传单，指导企事业单位通过公众号发布岗位信息并报名参加当月线上招聘会，15户以上得10分，每增加一户加1分，最高不超过13分，未开展不得分；指导有求职需求的人员在微信公众号上做求职登记，10人以上5分，未开展不得分.（18分）
	
	

	
	9.职业培训
	5
	1.开展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宣传得1分，未宣传不得分。（1分） 2.组织脱贫人员及高校毕业生参加培训，未组织扣分。（2分） 3.查阅职业培训相关资料：有学员花名册、签到表及培训图片等，少其中一项的扣1分。（2分）
	
	

	
	10.开发公益性岗位
	5
	1.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人得1分，最高不超过2分，未开展酌情扣分。（2分）

2.公益性岗位台帐完整规范化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3.开展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日常管理工作得1分，未开展酌情扣分。（1分）
	
	

	
	11.消除零就业家庭
	2
	1.定期深入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家庭宣传走访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并记录备案得1分，未宣传走访不得分。（1分）

2.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认定后一个月内至少一人实现就业，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1分)
	
	

	
	12.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3
	1.宣传落实好就业困难人员使用微信申请社保补贴等相关政策得3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2.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得2分，未开展不得分。（1分）
	
	

	
	13.乡村振兴
	9
	1.将相对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管理，对有就业意愿人员，有100%实现就业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2分）2.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对有培训意愿的人员100%完成培训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2分)3.有建立完整工作台账得2分，无台账不得分，台账不完整视情扣减得分。（2分）4.有推荐乡村工匠1个以上的2分，每多推荐1个加0.5分，最高不超过3分。（3分）
	　
	　

	
	14.戒毒康复工作
	1
	1.开展戒毒康复人员调查摸底工作得0.5分，未开展不得分。（0.5分）

2.做好戒毒康复人员推荐就业、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工作得0.5分，未开展不得分。（0.5分）
	　
	　

	
	15.就业援助“暖心活动”
	2
	1.建立援助工作台账。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状态清、就业意愿清、服务需求清。(1分 )

2..帮助五类援助对象实现就业并按月及时报送。（1分）
	
	

	三、创业服务

（13分）
	16.优秀创业创新项目
	6
	1.优秀创业创新项目2个得1分，1个得0.5分，每增加1个加0.5分，最高不超过2分。（2分）

2.获得县级优秀创业创新项目1个得1分，获得市级1个得1分，最高不超过1分。（2分） 

3.推荐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1个得1分。（1分）

4.获得省级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1个得1分.（1分） 

5.推荐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项目1个得1分.（1分）

6.获得市级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项目1个得1分，获得省级1个得1分，最高不超过2分。（2分）
	　
	　

	
	17.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2
	1.有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并推荐成功办理得1分，未开展不得分。（1分）

2.到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实，做好创业担保贷款的受理、初审和登记。（1分）
	　
	　

	
	18.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3
	1.推荐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成功发放得2分，未发放不得分。（2分）

2.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宣传得1分，未宣传不得分。（1分）
	　
	　

	
	19.单位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助
	2
	1.推荐1家单位社保补贴并成功发放得1分，未发放不得分。（1分）

2.有开展就业困难人员、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助工作，成功办理、发放成功。（1分）
	　
	　

	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5分）
	20.实名制跟踪服务
	3
	加强实名制跟踪服务，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按时完成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摸底的得3分。
	
	

	
	21.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计划
	2
	规范实施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见习、基层服务岗位）工作，按时完成分配名额招募任务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协议）的得2分。
	
	

	五、工作有创新、有突破
	2
	根据要求全面开展工作有创新、有突破，与往年相比有一定进步，每项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2分）
	
	

	六、领导综合评价分
	3
	由人社局局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3分）
	
	

	合   计
总分100分
	
	
	

	附加分10分
	1.开展项目制培训或见证补贴职业培训：组织开展的乡镇（街道）加5分，有推荐人员参加加1分，组织开展康养服务或小吃培训的乡镇（街道）加2分，最高不超过2分。（8分）

2.有宣传及办理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加0.5分。

3.有开展小吃行业企业（个体工商户）创业担保贷款宣传工作，并推荐成功办理。（加分0.5）

4.推荐小吃行业企业（个体工商户）办理并成功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补贴。（加1分）
	
	


附件3
2022年社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乡（镇、街道）        社区

	评审项目
	具体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操作办法
	社区自评分 数
	区人社、财政考评

	
	
	
	
	
	 得分
	扣分原因

	一、社区劳动保障平台建设（15分）
	1.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2分），其中已由乡（镇、街道）下文正式建站（2分）；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2分）。
	6分
	凡未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或未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的不列入评估；查看服务场所、窗口和文件。
	
	
	

	
	2.已配备劳动保障协理员2人，其中有1人专职人员。（4分）
	4分
	专职人员是指工作岗位相对稳定1年以上，且专职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工作人员。
	
	
	

	
	3.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2分），有服务柜台和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机等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3分）。
	5分
	有就业服务场所，没有服务柜台和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二、建立社区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制度（10分）
	1.有工作人员工作职责、服务办事程序公开公布，工作人员挂牌，公布就业服务监督电话。（4分）
	4分
	少其中一项的扣1分。
	
	
	

	
	2.有建立社区工作绩效考核制度（2分）；有建立专门的就业援助和承诺就业援助制度（4分）。
	6分
	查阅社区相关文字资料，未建立该项制度的不得分。

查阅相关记录，少建立1项制度的扣2分。
	
	
	

	三、开展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70分）
	1.社区服务台帐齐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30分）一是建立各类求职者、失业人员推荐就业情况台帐；二是建立辖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情况基础台帐。①将以上信息录入电脑，实现与县（区、市）级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或与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联网，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实行动态管理②做好社区就业情况统计，及时准确向县（市、区）就业服务机构上报就业、失业登记情况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及相关统计报表。
	30分
	查阅人力资源和劳动就业台帐，少一项扣2分，台账不完整可酌情扣分。各类求职者、失业人员和辖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情况基础台帐，至少应有辖区失业人员（包括零就业家庭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台帐，其他求职人员（包括进城农村劳动力）台帐和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台帐，不完善可酌情扣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图画（3分）；常年备有比较齐全的就业政策宣传材料（2分）；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宣传专栏（8分）。
	13分
	没有公共就业政策宣传材料不得分；查看宣传栏，酌情扣分。
	
	
	

	
	3.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5分）
	5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4.开展职业培训工作。（10分）
	10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5. 在窗口醒目位置摆放“三明市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宣传单，指导企事业单位通过公众号发布岗位信息并报名参加当月线上招聘会，10户以上得6分，每增加一户加1分，最高不超过8分，未开展不得分；指导有求职需求的人员在微信公众号上做求职登记，10人以上4分未开展不得分.（12分）
	12分
	未完成要求酌情扣分，没做不得分
	
	
	

	四、创新工作特色分（2分）
	鼓励社区创新开展各项就业服务工作，体现工作特色。
	2分
	社区提供创新工作文字材料。
	
	
	

	五、领导综合评价分
	3分
	由人社局局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
	
	
	

	合   计
	总分100分
	
	
	
	
	


附件4
2022年村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乡（镇、街道）        村

	评审项目
	具体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操作办法
	村自评分 数
	乡（镇、街道）考评

	
	
	
	
	
	 得分
	扣分原因

	一、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建设（20分）
	1.建立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2分），其中已由乡（镇、街道）下文正式建站（3分）；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3分）。
	8分
	凡未建立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或未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的不列入评估；查看服务场所、窗口和文件。
	
	
	

	
	2.已配备村劳动保障协理员1人。（5分）
	5分
	有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工作人员。
	
	
	

	
	3.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2分），有服务柜台和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机等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5分）。
	7分
	有就业服务场所，没有服务柜台和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二、乡村振兴工作（35分）
	有对建档立卡农村脱贫户劳动力开展后续跟踪服务了解培训意愿、就业意愿（25分）；开展职业介绍工作（10分）。
	35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三、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42分）
	1.协助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10分）
	10分
	按人口数和完成的工作量得分，其中：300人以下得4分；300-600人得5分；600-1000人得6分；1000-1500人得8分；1500人以上得10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图画（5分）；常年备有比较齐全的就业政策宣传材料（5分）；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宣传专栏（5分）。
	15分
	没有公共就业政策宣传材料不得分；查看宣传栏，酌情扣分。
	
	
	

	
	3.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7分）
	7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4.协助开展职业培训工作。（10分）
	10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四、领导综合评价分（3分）
	3分
	由乡镇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
	
	
	

	合   计
	总分100分
	
	
	
	
	


附件5
2022年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任务分解表

	乡镇街道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
	职业培训（人）

	
	
	
	其中：脱贫户（人）
	其中：高校毕业生（人）

	凤岗街道
	200
	100
	10
	4

	虬江街道
	200
	100
	10
	4

	夏茂镇
	180                                                                                                                                                                                                                                                                                                                                                                                         
	100
	10
	4

	青州镇
	180
	50
	5
	2

	高砂镇
	180
	50
	5
	2

	高桥镇
	170
	50
	5
	2

	富口镇
	170
	50
	5
	2

	大洛镇
	120
	50
	5
	2

	南霞乡
	100
	50
	5
	2

	南阳乡
	100
	50
	5
	2

	郑湖乡
	100
	50
	5
	2

	湖源乡
	100
	50
	5
	2

	合计
	1800
	750
	7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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